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项目名称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对下补助专项经费

主管部门 中国共产党曲靖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曲靖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

项目资金(元)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

年度资金总额 900,000.00 850,000.00 660,000.00 10.00 77.65 7.76 无
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900,000.00 850,000.00 660,000.00 77.65

      上年结转资金

      其他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，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
理念新思想新战略，确保全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高效运转、整体推进，如期成功创建成“
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”，按照《中共曲靖市委、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
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意见》（曲发[2019]34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市域社会治
理现代化工作。2019年12月19日，以（曲办字[2019]150号文件，成立了以省委常委、市委书记
任组长，市长任常务副组长，18名厅级领导任副组长，市直相关部委办局主要领导为成员的领导
小组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朝武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领导小组下设一个办公室和十五个专
项工作组，全面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。

完成

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

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
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

90.00 90.00

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召开现场推进会>= 2 次 2 20.00 20.00
无

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服务县区数量 = 10 个 10 20.00 20.00
无

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打造工作示范试点>= 3 个 3 10.00 10.00
无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县市区安全感满意度排名进全省前50名>= 5 个 5 20.00 20.00
无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县市区安全感满意度>= 80 % 100 20.00 20.00
无

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无

总分

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

100.00 97.76 优

备注：1.其他资金：请在“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”栏注明资金来源。
      2.实际完成值：定性指标，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、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    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合理确定实际完成
值。
      3.分值：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，产出指标总分50分，效益指标总分30分，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。
      4.自评等级：划分为4档，100-90（含）分为优、90-80（含）分为良、80-60（含）分为中、60分以下为差，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
     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。

备注：1.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。

      2.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、满意度指标，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。


